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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使本校空間能有效利用，充分發揮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功能，訂定大葉大學空間

分配暨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因應整體校務發展需要，有效規劃、協調及分配行政與教學空間，設立空間分

配暨使用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一、本會委員組成如下： 

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校發長、主任秘書、學院院

長。  

二、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並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指定之副校長，另置

副召集人一人，由總務長兼任。本會下設空間分配暨使用管理小組(以下簡稱小

組)，由總務長擔任組長，小組成員由營繕管理組、環境管理組、財物管理組組

成並請空間需求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三、委員開會時，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應有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同意，

始得決議。 

四、本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校空間規劃、分配、使用、管理及收回等有關事項、原則及規定。 

(二)審查各空間使用單位就其空間所擬定之使用與管理規定。 

(三)考核各單位使用與管理空間績效。 

(四)處理其他與空間分配管理相關事項。 

五、本會每學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小組得

不定時召開空間協調會議，並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三條     本辦法所指之空間，依使用目的劃分為普通教室、辦公室、教學實驗室(課程)、研究

實驗室(計畫)、電腦教室、器材室、學生研究室、教師研究室、會議室、培育室(創新育

成中心)及其他空間等。 

第四條     空間使用期程如下: 

一、長期使用：三個月以上 

二、短期使用：一個月至三個月內 

三、臨時借用：一個月內 

第五條     申請空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填寫「空間使用及異動申請單」，向總務處環境管理組申請。 

二、申請空間使用或變更空間用途時，應檢附相關資料送交總務處環境管理組。空

間申請及分配流程，依權責單位區分如下: 

(一)研究實驗室(計畫)及培育室: 送交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審議，陳校長或其授



權人員核定。 

(二)辦公室、器材室、學生研究室、會議室及教師研究室:送交總務處審查，陳

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三)教學實驗室(課程) 及電腦教室:送交小組審議，陳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四)其他空間:送本會審議。  

三、申請時間：空間使用單位須於使用前一個月內提出申請，未申請及未按時申請者

不予受理。 

第六條    空間使用規定如下: 

一、各單位或申請人經申請後分配之空間，未於規定期限內進駐使用者，應收回之。 

二、各單位或申請人經申請後分配之空間，如有水、電或裝潢等需求，應自行編列

施工及恢復原狀之預算，並依循行政程序申請，不得自行施作。 

三、各空間之標示牌由總務處統一製作粘貼。 

四、各空間鑰匙之管理依本校鑰匙管理辦法辦理之。 

第七條    空間短期租用規定如下: 

一、單位或個人因研究需要，得申請短期租用空間。 

二、申請租用空間的單位以「間」為原則。 

三、申請租用空間，每坪月租為新臺幣參佰元整。。 

第八條    為有效利用空間，如有下列情形者，將停止使用人使用該空間權利。 

一、空間使用單位（人）因離職、使用期限屆滿、組織變更或其他因素，致不再使用

原空間，應將空間及鑰匙於期限屆滿後七日內，交回總務處環境管理組，不得私

自將空間提供他人或單位使用，交回之空間由總務處依相關規定辦理財物清點收

回。   

二、總務處每年實施空間勘察，評估認定為不當使用或績效不彰之空間，除限期改

善外，並得列入本會會議討論。 

三、為提高空間利用率，各空間每年列入評核。總務處每年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依

各空間使用情形送交本會會議討論，若評定績效不彰者，由會議決議收回該使用

空間。評核機制如下:  

(一)教學實驗室(課程)及電腦教室：課表及開放使用時段(使用紀錄)。 

(二)學生研究室及會議室：使用紀錄。  

(三)研究實驗室：依教師評鑑-研究項平均分數，每二年評定一次。 

1.12坪以下(小於 39.67平方公尺)：應達 60分以上 

2.12.01坪~24坪(39.67~79.34平方公尺)：應達 80分以上 

3.24.01坪~36坪(79.34~119平方公尺) ：應達 100分以上 

4.36.01坪~48坪(119~159平方公尺)：應達 120分以上 

5.48坪以上(大於 159平方公尺)：應達 140分以上 

(四)辦公室、器材室、教師研究室：不列入評核。 

(五)培育室:依大葉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培育進駐廠商行政/商務支援費用標準實

施細則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請依空間使用注意事項規定處理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空間使用注意事項： 

（一） 普通教室： 

1. 普通教室由教務處向總務處提出申請。 

2. 普通教室為教學上課使用，為維護同學上課權益，請勿隨意移動教室內之課桌椅，如辦理活

動需用，請至環境組借用。 

3. 黑板、白板：使用後請擦拭乾淨，以方便下堂課使用。 

4. 投影幕使用方法：往下輕拉至黑板粉筆灰槽即停止，捲回時，先向外拉一點即可自動收回。 

5. 百葉窗使用方法：拉線原則「左動右停」；將拉線向左外側拉動，再上下拉動，向右側外拉，

即停止升降。升降時，轉桿須先將葉片轉平。以正確使用百葉窗，以延長壽命。 

6. 牆壁：請勿隨意張貼，如有非經總務處核准之張貼物，任何人均可即時撕掉。 

7.吊扇、照明：如發現故障或閃爍燈管，請即通知環境組或營繕組，並請隨手關閉電源。 

8.粉筆、板擦：如有欠缺，請至就近之系辦公室或至資源組領取。   

9.發現教室內任何異常狀況或缺失，請立即通知環境組。 

（二）專用教室： 

1.專用教室為教學單位為特殊教學用途所使用之上課空間。 

2.專用教室為教學上課使用，為維護同學上課權益，請勿隨意移動教室內之課桌椅。 

3.投影幕使用方法:往下輕拉至黑板粉筆灰槽即停止，捲回時，先向外拉一點即可自動收回。  

4.百葉窗使用方法：拉線原則「左動右停」；將拉線向左外側拉動，再上下拉動，向右側外拉，

即停止升降。升降時，轉桿須先將葉片轉平。以正確使用百葉窗，以延長壽命。  

5.牆壁：請勿隨意張貼。 

6.吊扇、照明：如發現故障或閃爍燈管，請即通知環境組或營繕組，並請隨手關閉電源。 

7.粉筆、板擦：如有欠缺，請至就近之系辦公室或至資源組領取。 

8.專用教室門窗不得粘貼紙張、懸掛物品或以櫃子遮擋，教室內應力求整齊、乾淨，避免影響

觀瞻。 

9.專用教室需注意用水用電之安全，配置水電管路應會同營繕組。 

10.專用教室內嚴禁存放違禁或危險物品，確保公共安全。 

11.專用教室內禁止住宿，空調之使用，以室溫在二十八度以上為原則。 

12.最後離開專用教室者，應立即關閉電器設備以節約能源。 

13.發現專用教室內任何異常狀況或缺失，請立即通知系辦公室。 

(三) 辦公室： 

1. 辦公室為處理公務之空間。 

2. 新成立之單位由總務處分配辦公室空間。 

3.辦公室門窗不得粘貼紙張、懸掛物品或以櫃子遮擋，空間擺設應力求整齊、乾淨，避免影響

觀瞻。 

4. 辦公室內應保持寧靜，不得喧嘩，以免影響他人安寧。  

5. 辦公室內不得擅自安裝冷氣機、接用電線或使用電爐、酒精爐等設備，以維護公共安全。 

6.辦公室內嚴禁存放違禁或危險物品，確保公共安全。    

7.辦公室內禁止住宿，空調之使用，以室溫在二十八度以上為原則。 

8.辦公室內之基本配備由學校提供，應妥為保管使用。 



9.下班離開辦公室應將電器設備關閉並鎖好門窗。 

（四）教師研究室： 

1.教師研究室為供教師教學研究使用。 

2.新進教師之研究室由總務處統一分配並會知教學單位。  

3.教師研究室嚴禁從事非教學研究以外之活動及借租給他人使用。  

4.教師研究室的分配原則上由總務處以教師所屬之學院空間來分配。 

5.教師研究室經總務處排定後不得私自更換，否則電話移機費由當事人自行負擔。  

6.進出教師研究室之大門，應隨時關閉，以防外人進入。 

7.教師研究室內應保持寧靜，不得喧嘩，以免影響他人安寧。 

8.教師研究室內外應保持整潔，不得飼養寵物，以確保公共衛生。 

9.教師研究室內不得擅自安裝冷氣機、接用電線或使用電爐、酒精爐等設備，以維護公共安全。  

10.教師研究室內嚴禁存放違禁或危險物品，確保公共安全。   

11.教師研究室內由學校提供之基本配備請妥為保管使用。 

12.教師研究室內禁止住宿。空調之使用，以室溫在二十八度以上為原則。 

13.離開教師研究室應立即關閉電器設備以節約能源。 

14.教師應於離職當日至環境組交還教師研究室及鑰匙，經環境組檢查無損後，始得辦理離校手

續，若有損壞依「財產管理規則」辦理。 

（五）實驗室： 

1.實驗室包括：教學實驗室、研究實驗室、實習工廠、專案計劃用實驗室。   

2.實驗室由各單位依需求提出申請，原則上由各學院在其學院內自行調整後，再會知總務處。 

3.教師個人實驗室之分配，依各學院之狀況，每位教師分配實驗室之基本面積以10坪為原則，

如需增加應上簽陳核准。 

4.以專案計劃申請實驗室，需另填「空間使用及異動申請單」，以個人短期租用方式使用實驗

室，計劃結束後應將空間恢復原狀，並由總務處收回空間及鑰匙。 

5.實驗室之使用，需注意用水用電之安全，配置水電管路應會同營繕組辦理。 

6.實驗室之窗戶不得私自張貼紙張影響觀瞻及環境安全，避免發生火災或異常狀況時，不易察

覺。 

7.實驗室內禁止住宿及使用非實驗用之設備。 

8.學生使用實驗室若會超過夜間管制時間，應依規定事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始能留校做實

驗，否則應迅速離開現場不得逗留。留校人員必需配合守衛人員夜間之巡查，以共同維護校

園安全。 

9.離開實驗室應立即關閉電器設備以節約能源及維護用電安全。 


